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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开发房地产的涉税风险解析

韦邦国（高级会计师）

（安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合肥 230001）

【摘要】税收成本作为合作建房的三大主要成本之一，如何合理筹划、防范税务风险，意义重大。本文利用实际

案例，对合作开发房地产过程中的涉税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纳税筹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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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开发房地产是双方共同投资、共同承担风险的

一种开发方式，通常的合作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纯粹的

“以物易物”，即双方以各自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

有权相互交换；第二种是甲方以土地使用权、乙方以货币

资金合股，成立合营企业，合作建房。笔者通过实际案例，

对合作开发房地产过程中的涉税风险进行研究，并提出

纳税筹划建议。

一、低于成本价销售的个人所得涉税风险

例1：甲、乙双方合作建房，双方将分得的住房对内部
职工销售。规则是：对单位内部职工按成本价销售、具体

价格按交纳定金时测算的单位成本确定；对公司的业务

单位及职工亲属参照市场价销售。所有购房户需提前交

纳定金，销售合同两年后签订。

涉税风险分析：《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个

人所得的形式，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

经济利益。所得为实物的，应当按照取得的凭证上所注明

的价格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无凭证的实物或者凭证上所

注明的价格明显偏低的，参照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

额”。上述案例中，对单位内部职工按成本价销售，具体价

格是根据开发前的相关行业成本水平测算的，其成本价

格与开发完工后的决算成本有一定的差异，如果对内部

职工销售的价格小于决算时的单位成本，则购房者可能

面临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风险。另外，公司的业务单位及职

工亲属如果缴纳定金时的市场平均房价低于签订销售合

同时的市场平均房价较多时，税务部门可能重新核定销

售价格，对低于平均市场价格的部分也可能征收个人所

得税。

二、不符合合作建房优惠政策的发票抵扣及互换涉

税风险

例 2：甲、乙双方合作建房，协议约定双方按东西划
界，以 2∶1的比例分配各自占用的土地面积，甲方负责合
作建房的报批过户手续及费用，乙方负责开发并负责土

地以外的开发资金，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办理规划、立项

等事宜，开发完成后，甲、乙双方按协议分配建房面积。

涉税风险分析：税务部门对“共同投资、共同承担风

险”的合作建房有优惠政策。上述案例中，如甲、乙双方不

是统一规划、统一对外销售的模式，而是各自负责所属地

块的规划、销售的，税务部门则不认定为合作建房。如不

是合作建房，则甲方支付的以置换乙方土地成本的建安

成本，在甲方土地增值税清算时不能抵扣；同样，乙方支

付的以置换甲方建安成本的土地成本也不能作为乙方土

地增值税清算的抵扣项。

另外，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问题解答

（之一）〉的通知》（国税函发［1995］156号）规定，如甲乙双
方不是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合作方式，甲方的土地使用

权和乙方的房屋所有权相互交换时，甲方发生了转让土

地使用权的行为，乙方发生了销售不动产的行为，合作的

双方都发生了营业税的应税行为。

要规避以上土地增值税的抵扣及土地与房屋的置换

问题，甲方可以土地使用权、乙方以货币资金合资成立一

家合营企业，该企业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共同开发、共同承

担风险及统一规划、统一销售的合作方式。

三、境内外所得性质界定的涉税风险

例 3：甲方委托乙方（境外）负责合作建房的别墅设
计，合同约定部分工作量在中国境内完成、部分工作量在

境外完工，但未明确具体金额。另外，合同约定在甲方支

付乙方所有设计费用后,甲方拥有设计版权，未经甲方同
意，乙方不得向第三方转让设计文件或将其用于本合同

项目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甲方有权索赔，乙方保

留作为自己作品进行介绍和出版的权利。合同还约定，合

同总价不包括中国国内相关税费，假定合同总价为100万
美元（不含国内税费）、美元的汇率为 6，“营改增”后文化
创意设计行业增值税税率 6%、城建税税率 5%、教育费附
加征收率 3%、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率 2%、专利转让所得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2015. 25 ·57·□

税税率 10%、劳务收入转让所得税税率 3.75%（毛利率
15%、所得税税率25%），则特许权使用费及劳务所得的税
负分别如下表（数据均取整）：

涉税风险及纳税筹划：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

税发［2009］3号）的规定，对非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中国
境内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息、租金、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转让财产所得以及其他所得应当缴纳的

企业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以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或者合

同约定对非居民企业直接负有支付相关款项义务的单位

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以上合同中未能约定境内、境外

的工作量,税收部门在核定扣缴企业所得税时，可能将合
同总价全部纳入扣缴范围。

上述案例中，合同中约定“乙方保留作为自己作品进

行介绍和出版的权利”，则税务部门可能将所得定性为特

许权使用费所得，适用税率 10%；如没有在合同中对版权
进行约定，则税务部门界定所得的性质时，可能定性为劳

务所得，按行业毛利率水平征收 25%的所得税。假定设计
行业的毛利率为15%，则综合税率为3.75%（15%×25%）。
另外，上述案例中，合同中约定“合同总价不包括中

国国内相关税费”，则意味着境外设计方应缴纳的企业所

得税由境内委托单位承担。根据税法规定，此项由境内方

承担的境外税费，在进行境内企业所得税清算时是不能

抵扣的，无形中增加了委托单位的税负。案例中，合同未

约定境内、境外所得金额，按国税发［2009］3号文件的规
定，税务部门可能按合同总金额及按境内所得税税率征税。

为减轻税负，建议在与境外机构签订合同时注明境

内、境外完成的工作量，这样税务部门仅对境内所得部分

征税。对于设计类的合同，不要让境外设计单位对版权有

特别的约定，否则税务部门可能按“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征税。对应由境外设计单位承担的税负，应在合同中约定

由境外方承担，境内委托方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

四、购房定金、预收款、代收款挂账的涉税风险

例4：甲、乙合作修建一高档的别墅项目，双方按协议
各自销售所分得房屋。甲方开工前，对购房者采取收取定

金的方式，甲方收到的定金计入其他应付款，未申报纳

税；乙方在住房具备销售条件时，对内部职工销售，所收

购房首付款计入预收账款，未全额申报纳税。另外乙方还

代收了为部分用户代办有线电视的手续费，计入其他应

付款。

涉税风险分析：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

定，“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采取预收

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另外国税函发［1995］156号文件规定，“纳税人转让土地
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此项法规所称的预收款，包

括预收定金”。上述案例中，甲方将收到的定金计入其他

应付款，未进行营业税申报，是延期纳税，可能面临税收

稽查的风险。乙方将收到的购房预收款计入预收账款，在

会计处理上是正确的，但未全额申报纳税，属少报税收行

为，也是延期纳税，可能面临税收稽查的风险。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价外费用包括收

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

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赔偿金、代收款项、代垫款项、

罚息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上述案例中，乙方代收

的手续费，不论会计上如何做账务处理，不论是否出具发

票，均应并入收入缴纳营业税。

五、以房抵工程款的涉税风险

例5：甲、乙双方合作建房，甲方以一单元的住房抵工
程欠款，会计处理为：借：应付账款——乙建筑公司；贷：

开发产品——商品房。

涉税风险分析：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

定，开发企业及建筑公司均应开具发票，开发企业给建筑

公司开具销售不动产发票，按“销售不动产”缴纳营业税。

建筑公司给开发企业开具建筑安装发票，按“建筑安装

业”缴纳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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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营改增”增值税

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税

劳务所得所得税

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费附加

水利基金

特许权转让所得
税负

劳务所得税负

税率

6%

10%

3.75%

5%

3%

2%

0.06%

17.57%

11%

特许权
转让所
得税额

38

63

2

1

1

0.4

劳务所
得税额

38

24

2

1

1

0.4

计算过程

1.含增值税，不含所得
税、城建税及附加的金
额=100万美元×汇率
6/（1-6%×10%－10%）＝
671（万元）
2.不含增值税，不含所
得税、城建税及附加的
金额＝671/（1+6%）＝
633（万元）
3.增值税=633×6%＝38
（万元）

633×10%

633×15%×25%

38×5%

38×3%

38×2%

633×0.06%

（38+63+2+1+1+0.4）/
100×6

（38+24+2+1+1+0.4）/
100×6

单位：万元


